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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鹏企业自备码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 2月 10日，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根据《江苏华鹏企业自备码头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调查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江苏华鹏变压器

有限公司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工作组由该项目的建设单位、环评编制单位、验

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并特邀 3名专家组成。

验收小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验

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踏勘了本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建设单位、设计施工单位、环评编制单位、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一致确认

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验收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几种不予验收的情景。

验收专家经审核有关资料，确认验收监测报告资料翔实、内容完整、编制规

范、结论合理。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7 年，占地 29.84 万 m2，资产总额 80 亿

元，年生产能力2亿kVA。公司产品为10kV~850kV电力变压器，容量最大达2400MVA，

实际品种达千种以上。由于货物运输量大，公路运输成本高，为了降低输送成本，

保障企业货运需求，提高运输的安全性，降低公路的运输压力，企业拟在溧阳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溧线支线与芜申线交汇口北侧约 300m 位置处，常溧线支线等

外级航道左岸，华鹏储能项目东南角自建码头，主要为厂区提供硅钢片、钢卷的

进口，箱式变压器的出口服务，通过水平运输直接采用牵引平板车运输至厂区或

码头。本次共建设 2个 100 吨级装卸泊位。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老厂区位于溧阳市昆仑开发区正昌路 68 号；2021 年

3 月企业投资 200000 万元租赁溧阳市昆仑街道春梧路东侧、腾飞路南侧厂房建设

新能源集成变压器生产线项目（即为华鹏储能项目），该项目正在建设中，本项

目码头建于该厂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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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码头作业区位于溧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溧线支线与芜申线交汇口

北侧约 300m 位置处，常溧线支线等外级航道左岸（华鹏储能项目东南角），本项

目在自备运输码头上新建 2 个 100 吨级装卸泊位，占地面积 4373m2，设计吞吐能

力为 36.5 万吨/年，主要为项目生产所需的硅钢片、钢卷的进口，产品箱式变压

器的出口。本次码头工程岸线长度约为 140 米，码头泊位长度为 120 米。

根据现场踏勘核实，本项目码头位于溧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溧线支线与

芜申线交汇口北侧约 300m位置处，常溧线支线等外级航道左岸（华鹏储能项目东

南角），本项目已于自备运输码头上建设了2个100吨级装卸泊位，占地面积4373m2，

吞吐能力为 36.5万吨/年，主要为项目生产所需的硅钢片、钢卷的进口，产品箱式

变压器的出口，码头工程岸线长度约为 140米，码头泊位长度为 120米，因此本

次验收属于整体验收。

（二）环保审批及建设过程情况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3月委托溧阳市天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

制完成了《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建设江苏华鹏企业自备码头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并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获得了常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意见（常溧环审

[2025]45 号）。

企业 2026年 1月 30日取得排污登记回执，编号为：913204811375889848004W。

（三）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实际总投资 34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4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2个 100 吨级装卸泊位，占地面积 4373m2，吞吐能力为 36.5

万吨/年（进口硅钢片 13 万吨/年、钢卷 10 万吨/年；出口箱式变压器 13.5 万吨/

年），码头工程岸线长度约为 140 米，码头泊位长度为 120 米。

二、工程变动情况

无。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

（一）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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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码头不新增员工，在华鹏厂区人员内调剂，不新增生活污水的产生及

排放；场地冲洗废水、初期雨水经沉淀池预处理后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

用水水质》（GB/T 19923-2024）表 1“洗涤用水”水质标准后回用作场地冲洗用

水及道路洒水，不外排。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为船尾气、车辆扬尘、运输车尾气，由于船尾气、车辆扬尘、运

输车尾气产生量较小，均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噪声为物料转运噪声、车辆噪声及船舶鸣笛噪声等，

本项目通过对噪声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减振措施，加强对车辆、船舶管理，禁

止在码头区鸣笛等综合措施降噪。

（四）固体废物

码头营运过程中主要固废为污泥，本项目码头不接收船舶固废。污泥由环卫

部门卫生填埋。固废处置率 100%，固体废物排放不直接排向外环境。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设置依托华鹏雨污水排口，码头区域不单独设置排放口。

（六）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落实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公司在

运行过程中，依据当前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分别制定了公司内部的环境管理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①施工期：

施工期各类污染防治措施均按照环评中提出要求实施，施工期无信访投诉，

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②运行期：

1.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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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监测，本项目沉淀池中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和 pH值均符合《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24）表 1“洗涤用水”水质标准。

2.废气

经监测，本项目厂界无组织颗粒物、NOx、SO₂排放均符合江苏省地方标准《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浓度

限值。

3.厂界噪声

经监测，本项目码头作业区南、西、北边界昼夜间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的 3类标准，东边界昼夜间噪声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的 4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所有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固废实现“零排放”。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本项目废水达标回用，对周边水体影响较小。

2、本项目废气达标排放，对外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本项目各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对周边声环境不构成超标影响。

4、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合理处置，对周边土壤及地下水环境不会造成直接影响。

六、验收结论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江苏华鹏企业自备码头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审批要

求，落实了环评审批的各项污染防治要求及风险防范措施，检测数据表明污染物

排放浓度达标；对照自主验收的要求，本次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项目运营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边坡的维护及管理，防治水土流失；

2、加强装卸管理，不得污染河道。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

2026年 2月 10日



江苏华鹏企业自备码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
时间：2026年2月10日

F

内容 姓名 避 职条/职称 电话

组长 刘羽灯 行保处长   1 801491009 
翁浩然 高工    13701483703 

专家组 Bu 高工  1391586608
(。 工程师 1109011365 
唐去抖 安全员   13961171079
黄修阳 396148358 

与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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